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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GROUP LIMITED
中 國 環 境 資 源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0）

建 議 股 本 重 組 及

建 議 股 份 合 併 及 更 改 每 手 買 賣 單 位

之 經 修 訂 時 間 表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有關建議股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

位之通函（「該通函」），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有關延遲寄發建

議股本重組及建議股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時間表之公佈。除非另有列明，

否則該通函所用詞彙與本公佈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獲悉開曼群島大法院（「法院」）批准建議股本重組之聆訊日期將為二零一三

年二月二十六日。預期股本重組及股份合併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生效。

以下為進行股本重組、股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之暫定時間表：

股本重組之暫定生效日期 ............................................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星期五）

股份合併之暫定生效日期 ............................................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星期五）

現有股票免費換領新股票之首日 ...............................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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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關閉以每手買賣單位8,000股

　新股份（以現有股票形式）

　買賣股份之原有櫃檯 .................................................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正

開放以每手買賣單位400股

　合併股份（以現有股票形式）

　買賣合併股份之臨時櫃檯 ........................................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正

重新開放以每手新買賣單位4,000股

　合併股份（以新股票形式）

　買賣合併股份之原有櫃檯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正

開始並行買賣合併股份

　（以新股票及現有股票形式）...............................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正

指定經紀開始於市場為零碎合併股份

　提供對盤服務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正

關閉以每手買賣單位400股

　合併股份（以現有股票形式）

　買賣合併股份之臨時櫃檯 ........................................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正

結束以新股票及現有股票形式

　並行買賣合併股份 .....................................................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正

指定經紀停止於市場為零碎

　合併股份提供對盤服務 ............................................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星期二）

現有股票免費換領新股票之最後一日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一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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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須待法院批准股本重組後方可作實，本公司於當中沒有控制權。本公司將

適時以公佈方式通知股東有關預期時間表之任何重大變動。

在新交所買賣

載有以下有關本公司股份在新交所買賣之資料乃供參考之用。

本公司合併前股份及合併股份在新交所買賣之暫定時間表如下：

日期

至二零一三年 進行股份合併前之股份 合併前股份

　二月二十八日止 　（每手買賣單位為8,000股）

由二零一三年 進行股份合併後之股份 合併股份

　三月一日起 　（每手買賣單位為400股）

每手買賣單位為8,000股之合併前股份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停止買賣及於二零

一三年三月四日除牌。合併股份之每手買賣單位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起由

400股更改為4,000股。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期間，每

手買賣單位為400股及4,000股之合併股份將不會在新交所並行買賣。

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至五日期間暫停新加坡與香港之跨境股份過戶，以便進

行股份合併活動。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周洪波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周洪波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郭威先生及梁

廣才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毅林先生、黃貴生先生及Christopher David Thomas先生。


